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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口市生态环境局秀英分局文件

海环秀〔2021〕1 号 签发人：洪延华

海口市生态环境局秀英分局
关于启用新公章的通知

各镇（街）、区委各部门、区人大各部门、区政府各部门、

各人民团体及相关单位、区级有关国家机关：

根据《中共海口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<关于市生态环境局

机构编制调整的批复>》（海编〔2020〕47 号），我局现为海

口市生态环境局派出机构，“海口市秀英区生态环境局”更

名为“海口市生态环境局秀英分局”，我局决定于 2021 年 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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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 1 日起开始启用“海口市生态环境局秀英分局”公章，原

“海口市秀英区生态环境局”公章不再使用。

附件：海口市生态环境局秀英分局公章印模

海口市生态环境局秀英分局

2021 年 7 月 1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抄送：海口市生态环境局

海口市生态环境局秀英分局 2021年7月1日印发


